台山市地方税务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5项，分别是：
1.非居民企业选择由其主要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审批；

2.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审批；

3.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

4.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5.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的核定.

上述5项行政许可事项均已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中，根据上级税务部门的工作安排，我局行政许可事项进驻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电子办税服务厅系统，纳税人可通过系统在网上申请。

2015年我局共受理20项行政许可申请，其中1项非居民企业选择由其主要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审批、19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均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结。

（二）依法实施情况。我局严格规范审批程序，相关审批流程、权限、条件等审批事项均执行《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全国税收征管规范》等关于行政许可审批的规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意见》等规定，我局对审批流程进行优化和改进，主要做法有：

1.全面实行“一个窗口”受理。按照“窗口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的要求，在办税服务厅由专人受理行政审批申请；
2.推行受理单制度。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已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由税务机关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单；
3.实施办结期限承诺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明确办理时限，对于程序简便、可现场办结的事项，予以即时办结；对于需要实地调查、上报审批或其他不能当场办结的事项，在总局规定的期限内办结； 
4.编制和提供服务指南，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统一格式编制并向纳税人提供服务指南，服务指南内容包括：事项名称、事项类别、办理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办事条件、申请材料、办理基本流程、办理时限、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批准后是否发放证照、表格下载、监督检查、咨询渠道等内容；
5.加快实现网上办理。对我局现有的5项行政许可事项，均可通过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电子办税服务厅进行网上申请及提交审批资料，下一步我局将探索实现行政审批事项申报、受理、审查、反馈、决定和查询告知等全过程、全环节网上办理。
（三）公示公开情况。我局行政许可的相关信息已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项目信息、办理依据、受理机构、决定机构、审批数量、办理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接收、办理流程、办理方式、审批时限、收费情况、审批结果及送达、申请人权利与义务、咨询与监督投诉渠道、办公地点等信息，上述信息均在网上向全社会进行公示。
我局行政许可的实施及结果信息公示按《关于印发<台山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江门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入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的进度进行，新产生的行政许可信息在网站进行公示，2011年至2016年1月的存量信息在今年6月底前公示，2011年前的存量信息在今年年底前公示。
（四）监督管理情况。我局采取多项措施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管理，纳税人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投诉、电话及12366纳服热线投诉、网上投诉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我局内部也通过税收执法督察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2015年我局没有接到关于行政许可事项的投诉，也没有发现违法情形。
（五）实施效果情况。我局2015年实施的行政许可基本达到了设立行政许可时的预期效果，有效的维护了纳税人的权益。通过对审批流程进行优化和改进，有效的方便了纳税人，规范了税务机关的审批。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2015年我局严格按上级部门工作要求实施行政许可及监督管理，暂无具体困难及问题。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强行政许可的审批工作，对审批流程和程序进行优化和简化，按照上级部门的工作要求做好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的公示工作。
台山市地方税务局

2016年3月29日
